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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浙0521民初93号
陶自然、郭娅妹：本院受理浙江泰丰典当股份有限公

司诉你们典当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22）浙0521民初9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德清县人民法院
（2022）浙1004民初452号

颜建江：本院受理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信用卡中心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
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1004民初
452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
日内归还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
信用卡透支本金人民币326628.30元及按合约约定计
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费用（总和以月利率2%为
限），并支付律师代理费1500元。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930元，公告费560元，合计
13490元，由你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
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也可以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台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2）浙1004民初450号

徐道才：本院受理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信用卡中心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
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1004民初
450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

日内归还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
信用卡透支本金人民币54894.86元及按合约约定计算
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费用（总和以月利率2%为
限），并支付律师代理费1500元。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910元，公告费560元，合计2470
元，由你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
以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在线提交上诉状。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2）浙1004民初10号

陈光铭（身份证号码3310821985****1252）：本
院受理原告潘婷婷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1004
民初10号民事判决书。判令：被告陈光铭于本判决发生
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潘婷婷借款326500元，
并支付自2022年1月4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全国银
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
损失。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200元，
公告费560元，合计6760元，由被告陈光铭负担。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1）浙1004民初5758号

赵玉初:本院受原告莫海兵与被告赵玉初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21）浙1004民初575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确
定：被告赵玉初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归
还原告莫海兵借款27120元。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案件受理费480元，公告费560元，合计1040元，
由被告赵玉初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2)浙1004民初2015号

王有富：本院受理原告蔡金峰与被告你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举证截止日为
2022年6月26日）。原告要求被告你支付刀具款
12421元；本案诉讼费由被告你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6月28日09
时00分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82民初881号

汪新江：原告陆国强与汪新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原告要求你归还借款本金100000元。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民事裁定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诉讼须知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2022年6月23日9时00分在本院梅

城法庭3号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建德市人民法院
（2022）浙 0212民初
3456号

赵党辉：本院受理原
告黄波与被告赵党辉民
间借贷一案，因你无法
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
定书等诉讼材料。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6月27日上午9点在宁波
市鄞州区人民法院姜山3号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4702号

周倩：本院受理原告宁波蜜趣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与被告周倩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民事裁定书（转普）、一审普通程序独任制告知书
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
于2022年6月20日上午09时00分在宁波市鄞州区人
民法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667号

沈子夜：本院受理原告王杰诉被告罗超、毛敏敏、中
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慈溪中心支公司、沈子
夜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
下落不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
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82民初667
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1.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慈溪中心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
日内赔偿原告王杰医药费等损失234245元；2.被告罗超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赔偿原告王杰精神损害抚
慰金、鉴定费10722.6元；3.被告沈子夜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七日内赔偿原告王杰医药费、精神损害抚慰金、鉴定
费等损失104986.12元；4.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2273元，原告负担150元，被告中国太平洋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慈溪中心支公司负担1421元、被
告罗超负担65元、被告沈子夜负担637元，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本院。自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至
本院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3民初615号

瑞安市路鹏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苏
霁与被告瑞安市路鹏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上海寻梦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侵害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和 30 日内。并定于
2022年7月7日8时45分在
本院第21法庭（涉外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2）浙0304民初2803号

范庆飞：本院受理原告中
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
州瓯海支行与被告范庆飞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

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
卡、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浙江移动微法院诉讼告
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送达地址确认书、疫情防控
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6月27日下午14时30
分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304民初2810号

杨虹：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
州瓯海支行与被告杨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
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
卡、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浙江移动微法院诉讼告
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送达地址确认书、疫情防控
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6月27日下午14时30
分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304民初3072号

余佩佩：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温州瓯海支行与被告余佩佩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廉政监督卡、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浙江移
动微法院诉讼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送达地址
确认书、疫情防控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6月27日下
午14时30分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483民初7154号

郑建明（公民身份号码330501196402147118）：本院
受理原告浙江立嘉建设有限公司诉被告戴晔，第三人郑建
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
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
定，向你送达本院（2021）浙0483民初7154号民事判决
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22）浙0481民初1968号

阮桂斌、阮桂军:本院受理的原告海宁市豹都服饰
有限公司与被告阮桂斌、阮桂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
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
裁定书等。原告请求判令：1.二被告支付原告货款
34865元；2.二被告赔偿原告利息损失；3.二被告承担本
案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第三日（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上午9点在本院第10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海宁市人民法院

公 告
提存人：瑞安市云周街道办事处
提存受领人：邱学锡、邱永波、林爱珍、
邱海慧、邱海燕

瑞安市云周街道办事处已于二〇二二年
三月十五日将根据瑞云行赔决[2022]1号《行
政赔偿决定书》应支付的140300元人民币提
存于我处，请你们到我处领取。如果你们在法
律规定时间内不领取，该笔款项将上交国库。

我处地址：瑞安市隆山东路政法
大院内司法局办公楼

联系电话：0577-65813389
邮政编码：325200

浙江省瑞安市公证处
2022年4月29日

公 告
提存人：瑞安市云周街道办事处
提存受领人：林士朋、林守林、林士利

瑞安市云周街道办事处已于二〇
二二年三月十五日将根据瑞云行赔决
[2022]2号《行政赔偿决定书》应支付的
103900 元人民币提存于我处，请你们
到我处领取。如果你们在法律规定时
间内不领取，该笔款项将上交国库。

我处地址：瑞安市隆山东路政法
大院内司法局办公楼

联系电话：0577-65813389
邮政编码：325200

浙江省瑞安市公证处
2022年4月29日

公 告
提存人：瑞安市云周街道办事处
提存受领人：邱永南、林兰娟

瑞安市云周街道办事处已于二〇
二二年三月十四日将根据瑞云行赔决
[2022]3号《行政赔偿决定书》应支付的
85100元人民币提存于我处，请你们到
我处领取。如果你们在法律规定时间
内不领取，该笔款项将上交国库。

我处地址：瑞安市隆山东路政法
大院内司法局办公楼

联系电话：0577-65813389
邮政编码：325200

浙江省瑞安市公证处
2022年4月29日

公 告
提存人：瑞安市云周街道办事处
提存受领人：林世叶、夏碎荣

瑞安市云周街道办事处已于二〇
二二年三月十四日将根据瑞云行赔决
[2022]4号《行政赔偿决定书》应支付的
68560元人民币提存于我处，请你们到
我处领取。如果你们在法律规定时间
内不领取，该笔款项将上交国库。

我处地址：瑞安市隆山东路政法
大院内司法局办公楼

联系电话：0577-65813389
邮政编码：325200

浙江省瑞安市公证处
2022年4月29日

公 告
提存人：瑞安市云周街道办事处
提存受领人：吴昌信、林彩英、林汉波

瑞安市云周街道办事处已于二〇
二二年三月十四日将根据瑞云行赔决
[2022]5号《行政赔偿决定书》应支付的
83500元人民币提存于我处，请你们到
我处领取。如果你们在法律规定时间
内不领取，该笔款项将上交国库。

我处地址：瑞安市隆山东路政法
大院内司法局办公楼

联系电话：0577-65813389
邮政编码：325200

浙江省瑞安市公证处
2022年4月29日

公 告
提存人：瑞安市云周街道办事处
提存受领人：林文文、林世金、林钗、林粒粒、吴梅英

瑞安市云周街道办事处已于二〇二二年
三月十四日将根据瑞云行赔决[2022]6号《行
政赔偿决定书》应支付的110975元人民币提
存于我处，请你们持本通知书、本人身份证件、
提存公证书原件，到我处领取。如果你们在法
律规定时间内不领取，该笔款项将上交国库。

我处地址：瑞安市隆山东路政法
大院内司法局办公楼

联系电话：0577-65813389
邮政编码：325200

浙江省瑞安市公证处
2022年4月29日

公 告
提存人：瑞安市云周街道办事处
提存受领人：夏盛养、翁夏娥、夏克宇、
夏银珠

瑞安市云周街道办事处已于二〇二二年
三月十四日将根据瑞云行赔决[2022]7号《行
政赔偿决定书》应支付的60800元人民币提存
于我处，请你们到我处领取。如果你们在法律
规定时间内不领取，该笔款项将上交国库。

我处地址：瑞安市隆山东路政法
大院内司法局办公楼

联系电话：0577-65813389
邮政编码：325200

浙江省瑞安市公证处
2022年4月29日

公 告
提存人：瑞安市云周街道办事处
提存受领人：邱圣用、林吴秀

瑞安市云周街道办事处已于二〇
二二年三月十四日将根据瑞云行赔决
[2022]8号《行政赔偿决定书》应支付的
64565元人民币提存于我处，请你们到
我处领取。如果你们在法律规定时间
内不领取，该笔款项将上交国库。

我处地址：瑞安市隆山东路政法
大院内司法局办公楼

联系电话：0577-65813389
邮政编码：325200

浙江省瑞安市公证处
2022年4月29日

公 告
提存人：瑞安市云周街道办事处
提存受领人：林碎未、毛月兰、林世沙、
林世远、林彩珍

瑞安市云周街道办事处已于二〇二二年
三月十五日将根据瑞云行赔决[2022]9号《行
政赔偿决定书》应支付的245385元人民币提
存于我处，请你们到我处领取。如果你们在法
律规定时间内不领取，该笔款项将上交国库。

我处地址：瑞安市隆山东路政法
大院内司法局办公楼

联系电话：0577-65813389
邮政编码：325200

浙江省瑞安市公证处
2022年4月29日

公 告
提存人：瑞安市云周街道办事处
提存受领人：林世温

瑞安市云周街道办事处已于二〇
二二年三月十六日将根据瑞云行赔决
[2022]10 号《行政赔偿决定书》应支付
的 127825 元人民币提存于我处，请你
到我处领取。如果你在法律规定时间
内不领取，该笔款项将上交国库。

我处地址：瑞安市隆山东路政法
大院内司法局办公楼

联系电话：0577-65813389
邮政编码：325200

浙江省瑞安市公证处
2022年4月29日

公证公告
申请人葛建良、葛建国于二○二二年四月十五日向

本处申请继承葛维德遗留的坐落于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
鉴湖后街牛角湾 4 幢 402 室【《不动产权证书》编号：浙
（2017）绍兴市不动产权第 0022455 号，不动产单元号：
330602011022GB08084F00010031,建筑面积：42.53 平方
米】的住宅房屋。经查葛维德生前立有公证遗嘱，并经浙
江省绍兴市越州公证处公证，在遗嘱中指定上述房屋待
其离世后遗留给儿子葛建良、女儿葛建国个人所有。

现本处通过公告向葛维德的其他法定继承人或利害
关系人告知上述事项，其他法定继承人或利害关系人可
以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两个月内，就葛建良、葛建国的继
承申请向本处提出异议。如到期本处未收到异议，将根
据申请人的申请依法出具继承公证书。特此公告。

本处地址：绍兴市越城区延安东路658号新地大厦6楼
联系人：陈叶飞
联系电话：0575-85122065

浙江省绍兴市越州公证处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九日

平阳弘毅郡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金华市博丰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平阳弘毅郡鼎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与金华市博丰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平阳弘毅郡
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
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金
华市博丰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平阳弘毅郡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金华市
博丰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

方。
金华市博丰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

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金华市博丰企业
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
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平阳弘毅郡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电话：
金华市博丰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联系电话：

平阳弘毅郡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金华市博丰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022年4月29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注：
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

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
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 2021年9月29日的债权本金、利息余额，借款人和
担保人应支付的本金、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他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
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
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谁。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前手债权人垫付

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
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展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债权行

中信银行

借款人名称

浙江棒棒门业发展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21年9月29日）

本金

1350

利息

775.98

本息合计

2125.98

担保人

浙江棒棒科技创业园有限公司、浙江棒棒五金工具制造有限公司、浙江博易斯实业有限公司、浙江泓源木业有限公司、浙江武义九邦实业有限公司、应龙灯、陈雪萍、应哲、徐晓芳、陈莹钧、曾鲁燕、应迪邦、应九红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的

本公告项下债权（包括所有债权本息以及担保等从权利，利罚息、复利及迟延履
行金暂计至2021年05月31日、此后依法计算），已于2021年7月22日依法转让
给方丽（330726198003281528）。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特通知各债务
人及债务承受人。

方丽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各债务人及债务承受人，立即向
方丽履行还本付息、担保、清偿等全部义务。

平安银行义乌分行 联系电话：0571-87353589
方丽 联系电话：13505792904
特此公告。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
方丽

2022年4月29日
债权明细表

币种：人民币 金额单位：元

序号

1

累计

合同编号

《贷款合同》（平银杭交金义一贷字20170613第002号）

共 1笔

主债务人名称

浦江恒力饰品有限公司

------

担保人名称及担保物

担保人：陈韵、楼安莉、浙江韵铭玻璃有限公司、魏大强、陈元元、魏大量、项春燕、浦江卡卡拉鞋业有限公司

------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本金余额（原币种）

4,364,962.82

4,364,962.82

本金余额（折人民币）

4,364,962.82

4,364,962.82

利息金额（折人民币）

利息：1,290,706.00；迟延履行金：703357.1；

1994063.1

费用金额（折人民币）

0.00

0.00

遗失声明
兹有我监民警余志忠于日前不

慎遗失三级警督警官证一本，警号
为3318800，声明作废。

浙江省南湖监狱政治处
2022年4月29日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债权催收公告
根据下列借款合同和担保合同,请下列债权的借款人和相应担保人或借款人、担保人的承继人立即向中

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
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

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2年4月29日

序号

1

借款人

直立汽配有限公司

截至2022年3月31日债权本金余额（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9,895,439.90

借款合同编号

M2011-1023

担保人

湖州耀东包装有限公司、徐林立、楼林祥、张光伟、张齐伟、安徽直立曲轴股份有限公司、广德市天石钙业有限公司（广德直立天石钙业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合同编号

M2011-1023


